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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川区森林防火“十户联防”激励方案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健全我区森林防火“十户联防”工作体系，通过建立“十户联防”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森林防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夯实基层森林防火群防群治基础，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《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森林防火“十户联防”补助资金管理规则>的通知》（渝林防〔2025〕3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起草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。根据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。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。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 。）：
第十三条 对在造林绿化、森林保护、森林经营管理以及林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组织或者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，负责护林工作；根据实际需要建设护林设施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；督促相关组织订立护林公约、组织群众护林、划定护林责任区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。
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，发挥群防作用。
（二）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22号。）：
第十三条 对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（三）《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公安部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解决两个普遍性突出问题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国森防办发〔2024〕25号）：“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纳入基层综合治理工作内容，健全应急值守、信息报送、应急响应机制，调动群众共同参与火灾治理、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”。“推动将森林草原防灭火纳入村规民约，融入日常生活”
（四）《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<重庆市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渝委办发〔2024〕2号）：“提倡移风易俗，推广将森林草原火灾防控纳入村规民约、‘十户联防’、举报奖励、防火奖补等群防群控有效措施”。
（五）《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森林防火“十户联防”补助资金管理规则>的通知》（渝林防〔2025〕31号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条 各区县可参照市级规则并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级补助管理规则。
三、其他说明
本《方案》为试行版本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为1年。试行期间，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及反馈意见适时修订完善。本《方案》由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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